第五章  采购需求
技术要求

	检测时段
	水样类型
	每季度水样数量
	检测参数

	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常规)
	水源水
	51个
	浑浊度、砷、氟化物、硝酸盐、铁、锰、溶解性总固体、氨、高锰酸盐指数、

	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常规)
	出厂水
	51个
	浑浊度、肉眼可见物、砷、氟化物、硝酸盐、铁、锰、溶解性总固体、氨、高锰酸盐指数、余氯

	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常规)
	末梢水
	51个
	浑浊度、肉眼可见物、砷、氟化物、硝酸盐、铁、锰、溶解性总固体、氨、高锰酸盐指数、余氯

	第三季度（加测）
	末梢水（标准检测）
	80个
	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砷、镉、铬（六价）、铅、汞、硒、氰化物、氟化物、硝酸盐（以N计）、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铝、铁、锰、铜、锌、氯化物、硫酸盐、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挥发酚类、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游离氯（液氯消毒时）、总氯（液氯或二氧化氯消毒时）、二氧化氯（二氧化氯消毒时）、亚氯酸盐（二氧化氯消毒时）、氯酸盐（二氧化氯消毒时）、溴酸盐（臭氧消毒时）、甲醛（臭氧消毒时）、臭氧（臭氧消毒时）


2026年度第二、三、四季度对庐山市农村中小型集中供水工程水源水、出厂水、末梢水检测，检测参数如上表所示。（总计季度常规水样459个，末梢加测水样80个)
1、工作目标
深入践行“城乡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战略，确保

城乡居民涉水公共卫生安全，完善庐山市水利局现有的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网络，全面了解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状况及变化趋势，防范因生活饮用水污染引发的传染病和中毒事件的发生。

2、工作依据
依据《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发改农经〔2013〕2673号、《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310-201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等法律法规。

3、检测方法
（1）水样的采集和保存
每个大型供水单位采集出厂水和末梢水，每个农村安全饮用自来水工程采集末梢水。采集出厂水时应位于水厂水处理工艺过程完成后，进入输配水管道前的位置进行样品采集，即在水厂的水泵房出水管道上采集样品，如水泵房无法采集样品，应在距水泵房最近的可以采集的末梢出水处采集。采集末梢水时应在用户经常使用并且距离用户水表最近的出水处采集水样，不应在水质处理器处理后采集水样。
样品采集时应按照先微生物学指标后理化指标的顺序进行，理化指标中金属指标宜最后采集，样品采集前应摘除水龙头上自行安装的塑料附件或橡胶管。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水样的采集与保存》（GB/T5750.2-2023 ) 中要求，采样前分别准备微生物指标、金属指标、砷及汞指标、挥发酚及氰指标、卤代烃指标以及其他指标的采样容器。采集水样时，为避免人为污染导致物生物假阳性，首先采集微生物水样，并严格按照无菌操作，采样前佩戴帽子、口罩及手套，采样前采用酒精灯或酒精对采样口进行消毒后采样。采集其他指标的水样时，确保采样瓶中保存剂不被遗失。
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水样的采集与保存》（GB/T5750.2-2023)中要求对水样进行保存。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5750.4-2023至GB/T5750.12-2023）中要求进行检测。为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现场指标、当天指标等全部水质检测工作。

（2）水质检验与评价标准
检测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2023）执行。评价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执行。
（3）质量控制
为保证监测数据的可靠性和可比性，成交人实验室应落实从现场调查、采样和实验室分析的质量保证措施，建立严格的实验室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各自质量手册执行；对实验室所用仪器、器械、标准进行定期校准；除定期的实验室间质量控制外，还要做好实验室内部的质量控制工作。

注：以上技术要求，响应供应商必须完全响应或正偏离，任意一项不满足投标无效。

二、商务要求
1.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按季度付款。每季度水质监测出结果后，报送付款程序，支付当季度的水质监测费。
2.服务时间：采购单位指定时间（以签订的成交合同为准）。 
3.服务地点：庐山市。
4.服务响应：成交供应商接到采购人的通知须在6小时内响应并到达现场。
5.保密要求：成交标供应商应当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严格控制有关资料、数据和工作成果，仅限工作团队人员传阅、使用，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向保密范围以外的人传播。成交供应商如违反上述保密义务的，应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有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6.验收要求：
（1）验收标准严格按照磋商文件所有要求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的响应和承诺执行。
（2）如果发现有质量、技术、服务等与合同不符，成交供应商应负责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给予书面答复,并对成果进行修改和调整等处理措施达到验收标准，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7.采购合同的签订：成交供应商接到成交通知书后，30天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采购文件、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均作为合同订立的基础。成交供应商应将合同(一份纸质、一份PDF电子档)送采购代理机构作备案。
8.其他要求：其他未尽事宜在合同中约定。
注：以上商务要求须完全满足，否则为无效投标。
